
塔河三号联至 T803 注水干线更换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意见

年 月 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

称“西北油田分公司”）组织开展了“塔河三号联至 注水干线更换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环评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验收调查单位及行业技术专家组成（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对项目

建设情况进行了查验，核实了建设项目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验收调查

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书的汇报，查阅了相关资料，根据《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组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位于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境内的西北油田分公司采油三厂厂部南侧

，建设塔河三号联至 井方向注水干线 、材料选用乙胺类玻璃钢

，注水规模 ，原塔河三号联合站至 井方向注水干线清扫后

进行封堵，留作备用管线。

（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年 月，新疆威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塔河三号联至

注水干线更换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年 月 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局以阿地环函字〔 〕 号文对该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予以了批复。 年 月开工建设， 年 月建设完成。完工后，新疆

新能源（集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开展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 ）投资情况

本工程实际总投资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占总投资的 。



（ ）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塔河三号联至 注水干线更换工程全部建设内容。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环评设计更换塔河三号联至 井方向注水干线 ，实际在现有

管线东侧 处新建注水管线，原塔河三号联至 井方向注水干线清扫后进

行封堵，留作备用管线；环评设计临时占地面 ，实际临时占地面积 ；

环评设计原管线完成置换、吹扫后送至塔河油田绿色环保站处理，实际原管线清

管后进行了封堵，留作备用管线。

对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办环

评函〔 〕 号）中油气管道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工程无重

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 ）生态保护措施

本工程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未随意扩大占地，临时占地进行了平整恢复；

施工结束后对施工场地进行了清理、平整。临时占地期满前按照国土部门的相关

要求完成土地恢复。

（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采取分段施工的方式；管道连接采取丝扣和密封胶连接方式；合理规

划车辆运输路线、运输车辆采取密闭措施。

（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管道试压废水用于洒水降尘；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塔里木乡现有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运营期间无废水产生。

（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对车辆、设备定期进行维护、保养。

（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过程产生的土方回填至挖方处，余方就近摊铺平整，无弃土产生，管道

施工工程不设施工营地，施工产生垃圾随车带走。

运营期不产生固体废物。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 ）噪声

验收调查期间，塔河三号联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 类标准限值。

（ ）土壤

验收调查期间，塔河三号联合站外注水管线侧方 处土壤中各项因子监

测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第二类用地（基本项目、其他

项目）标准限值；塔河三号联合站至 井注水管线穿越农田区域管线侧方

处石油烃监测结果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第二类用地（其他项目）标准

限值要求，其余各项因子监测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 ）中表 和表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

值（基本项目、其他项目）（ ）标准限值。

（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在施工、调试期间加强了日常环境管理工作，落实了相关环境管理制

度。

采油三厂修编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库车市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

号： ）。






